北京林业大学教学研究经费使用及管理办法（2008年修订）
为进一步推进我校教学改革和研究的深入发展，保证教学研究相关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确保教学研究经费能够合理使用，做到投入经费专款专用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教学研究经费的类别
1．国家有关部委下达的教学研究项目经费。
2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下达的教学研究项目经费。
3．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的教改项目专项经费。
4．有关单位委托（或协作）进行的教学研究项目经费。
5．学校立项的教学研究项目经费。
二、教学研究经费的开支范围
原则上教学研究经费开支范围以项目立项任务书中“分阶段经费使用计划”所列的，并经学校认可的科目为主，主要有：购买相关资料、打印复印、考察调研、文献资料购置、复印、编印、与该项目相关的教学研究论文出版等。劳务费、娱乐餐饮等费用不列入教学研究经费开支范围。如报销凭据中所列项目不属于“分阶段经费使用计划”所列范围的，原则上不予报销。
三、经费管理
1．教学研究经费采取项目管理的办法。资助经费一般分2批下拨。第一批经费在项目启动后拨出，划拨至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，由主管教学院长（主任）管理。中期检查合格的项目，续拨所余经费，由教务处管理。主管教学院长（主任）应在年底向教务处负责人说明本单位教学研究经费使用情况，教务处负责人应在年底向主管校长汇报经费使用总体情况。教务处会同计财处于次年一月底以前做出年度预算，报主管校长审定。
2．教学研究经费应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经费的开支必须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，贯彻统筹安排，量入为出，保证重点，厉行节约的原则。
3．对于不严格执行本办法、经费使用不当、浪费、挪用经费的单位和个人，要给予批评教育，情节较重者，给予纪律处分。
4．执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。要求各项目主持人根据项目经费使用计划合理安排经费开支；认真记录每一项支出的情况，并为结题时的经费结算奠定基础。项目主持人必须接受所在院（部）和教务处对项目经费支出的管理与监督。
5．项目结题时，项目主持人须列出经费使用的详细报告。对按期结题的项目，在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1个月内可继续使用剩余经费，过期后，所余经费由教务处统筹安排。
6．项目检查、结题验收及管理费用从项目经费中支出
7．如不能按计划完成任务书规定的内容或无故拖延计划实施，学院（部）或教务处有权停止其使用经费和扣拨后期经费，直至追回使用经费。因故(如项目主持人出国、调动、重病等)中止项目，其项目经费一般亦同时停止使用；如确有需要，有关学院可在原项目组内选择合适人选作为项目主持人，报教务处批准后（上报材料应含情况说明、原主持人与新主持人的签字、学院主管院长的签字和公章），继续完成项目建设和使用项目经费。
8．教学研究经费实行实报实销制度。中期检查前，各项目主持人持报销凭证至学院，经教学院长（主任）审核签字后，到学校财务处进行报销。中期检查后，各项目主持人持报销凭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，经审核并由教务处长签字后，到学校财务处进行报销。各主持人也可委托专人办理相关报销手续，委托人所拿报销凭证背面应有相应主持人本人的亲笔签字。
四、附则
1.本管理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北京林业大学教学研究经费使用及管理办法》自行废止。
2.本管理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